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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律師會用箋 ) 
 
 
民政事務局  
許鄔芸芸女士：  
 

《 2005年收入 (取消遺產稅 )條例草案》  
 
閣下 2005年 7月 5日來函收悉。  
 
律師會遺產事務委員會研究了政府當局最近就下述事宜提供的文件：  
 
(1) 財產清單及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 [2005年 7月 5日 ]；  
(2) 檢視聯名租用的保管箱及點算內裏物品的安排 [2005年 7月 ]；及  
(3) 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 [2005年 7月 11日 ]。  
 
 
死者的資產及負債的清單 (下稱 “資產負債清單 ”)及其他指明的表格  
 
政府當局因應律師會的關注，建議制定法例條文，規定申請遺產承辦

書時須附加藉誓章證明屬實的資產負債清單，而清單須附於遺產承辦

書。委員會對建議表示歡迎。  
 
委員會亦與司法機構緊密接觸，研究將會制訂的指明表格，包括：  
 

 資產負債清單；  
 附加清單；  
 證明資產負債清單屬實的誓章；  
 修正遺產申報誓章  

 
隨文附上委員會與司法機構近期的通信副本，以供參閱：  
 
文件 1 －  本人於 2005年 7月 12日致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的電子郵

件，臚列委員會對擬議表格的意見  
文件 2 －  司法機構的王秀慧女士 2005年 7月 13日的電子郵件，夾附了

表格的最新版本  
 
司法機構因應委員會的意見，在 “誓章 ”及 “修正遺產申報誓章 ”的表格中
加入一項標準的釋義條款，並從資產負債清單中刪去第A11項。委員會
知悉，司法機構並不認為警告條款應提述違規的罰款，理由是日後每

次調整罰款，可能必須對指明表格作出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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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委員會建議資產負債清單的第A3項只限於 “以死者本人姓名 ”開設
的保管箱，委員會知悉，司法機構希望保留其立場直至有關聯名保管

箱的最後政策獲得同意為止。  
 
 
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  
 
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建議就有關在新條例生效當日或之後去世的人

的遺產，制定類似《遺產稅條例》第 23及 24條的條文。擬議條文禁止： 
 

 任何人擅自處理並未列於資產負債清單 (該清單須藉誓章證明屬
實並附於遺產承辦書 )內的遺產的任何部分或該遺產收益的任何
部分；及  

 
 任何人 (除了遺囑執行人或有權優先管理死者遺產的人 )在未有申
請遺產承辦書和附加藉誓章證明屬實的資產負債清單的情況下，

擅自處理死者遺產的任何部分或遺產收益的任何部分。  
 
就未來的遺產代理人而言：  
 

 在死者去世後 6個月內，沒有在上述的 6個月期內申請遺產承辦
書，並附加藉誓章證明屬實的資產負債清單；或  

 
 在死者去世滿 6個月後，沒有事先申請遺產承辦書，並附加藉誓章
證明屬實的資產負債清單；  

 
如在上述情況下處理遺產的任何部分或該遺產收益的任何部分，也屬

擅自處理遺產。  
 
委員會對現時的建議有下列各點關注：  
 
(1) 規定未來的遺產代理人在建議的 6個月期限內申請遺產承辦書，實

際上會對遺產代理人造成困難。鑒於《遺產稅條例》現時規定遺

產代理人須於 12個月內向稅務局局長交付遺產呈報表，藉以避免
稅率上升，委員會建議把上述的 6個月期限延長至 12個月。  

 
(2) 委員會察悉，對現時只涉及一個銀行帳戶的小額遺產，受益人如

能出示 (a)遺產稅清妥文件； (b)受益人與死者的關係的證明文件；
及 (c)受益人給予彌償保證；部分銀行便會把帳戶結餘發放予受益
人。然而，新的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令銀行日後不能沿用此做法。

委員會建議應賦權民政事務局局長在適當情況下對擅自處理遺產

的條文給予豁免。  
 
 
檢視聯名租用的保管箱及點算內裏物品的安排  
 
委員會察悉並極之關注政府當局就死者與其他人開設的聯名保管箱建

議的安排。擬議的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加上有關聯名保管箱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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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共同效力是尚存的租用人將不可查閱該聯名保管箱，直至遺產承辦

書發出為止。尚存的租用人從聯名保管箱取回其物品的唯一方法，是

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擬議新訂第 60C條，向民政事務局局
長申證明書。局長根據第 60C條行使酌情權的準則仍未可見，但他的權
力將會十分有限。  
 
委員會認為擬議安排並不可取，理由如下：  
 
(1) 保管箱雖以死者與其他人聯名開設，但內裏的物品未必屬於死者

而成為死者遺產的一部分。現時，凡保管箱合約訂有明確的生存

者取得權條款，銀行須遵守合約，容許尚存的租用人在另一租用

人去世後，查閱保管箱及管有內裏的物品。委員會認為政府不適

宜插手銀行及其客戶之間的合約關係；  
 
(2) 遺產代理人或受益人可能對聯名保管箱並不享有權益，以致大量

聯名保管箱仍被凍結，損害了尚存的租用人的權益。正如先前所

述，尚存的租用人不能申請遺產承辦書，而他根據《遺囑認證及

遺產管理條例》第 60C條提出申請的成功機會甚微。  
 
委員會察悉，就聯名保管箱而言，唯一方案是將對內裏物品的管有交

予遺產代理人或尚存的租用人。然而，政府當局現時的建議是，聯名

保管箱其中一名租用人去世後，遺產代理人有凌駕權處理保管箱的物

品而無須考慮銀行委託書。此舉表示現行做法有所變更，會對尚存的

租用人造成困難，實不應選取此方案。  
 
委員會建議：  
 
(1) 現時銀行就聯名保管箱採取的做法應該繼續，銀行應依循有關的

銀行委託書，在另一租用人去世後，視乎適當情況，容許尚存的

租用人查閱聯名保管箱；  
 
(2) 為保障受益人的權益，防止他人擅自處理遺產，應就所有保管箱

(不論只以死者本人姓名或聯名開設 )製備清單，供遺產代理人參
閱；  

 
(3) 為免日後對披露保管箱的物品的權利有所爭議，應訂立明確條

文，賦權民政事務局局長及銀行提供清單副本予遺產代理人；  
 
(4) 民政事務局局長應公布清晰的指引，說明他根據《遺囑認證及遺

產管理條例》新訂第 60B及 60C條行使的權力；以及在正式公布該
等指引前，先諮詢律師會。  

 
鑒於銀行對處理聯名保管箱有不同做法，委員會認為最好能召開聯席

會議，以便香港銀行公會、律師會及政府當局進行討論並協定適當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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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委員會察悉並關注到，政府當局建議規定 “未來的遺產代理人／
尚存的租用人 ”在獲授權的人員及銀行一名人員在場時，製備保管箱的
清單。目前，該等清單由遺產稅署具有製備這類文件的專門知識的人

員負責製備，委員會相信，此項工作不應交由 “遺產代理人／尚存的租
用人 ”負責，而 “獲授權的人員 ”才是日後製備清單的適當人選。  
 
 
 
(簽署 ) 
 
 
 
執業者事務部副總監  
朱穎雪  
 
 
副本致：  首席法官政務助理王秀慧女士  

法案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  
 

連附件  
 
 
2005年 7月 14日  



(文件 1) 
 

(撮譯本 ) 
 

香港律師會遺產事務委員會  
執業者事務部副總監朱穎雪  

於 2005年 7月 12日致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的電子郵件  
 
 
遺產事務委員會察悉並同意司法機構的意見，即應就死者的資產及負

債的清單 (下稱 “資產負債清單 ”)另訂一份誓章，而且只有該份資產負債
清單而非證明清單屬實的誓章，才應附於遺產承辦書，以保障宣誓證

人的個人資料，防止不必要的披露。  
 
委員會對各類表格的意見如下：  
 
資產負債清單  
在考慮資產負債清單時，須知道政府當局建議在條例草案加入條文，

訂明禁止擅自處理並未列於資產負債清單內的遺產的任何部分或該遺

產收益的任何部分。因此，有一點很重要，資產負債清單應只限於載

錄截至死者去世當日，他在香港的資產及負債，包括累算收益，其他

則不應列於清單內。  
 
第A3項  －  保管箱  
委員會建議，第A3項只應附加以死者本人姓名持有的保管箱的清單。
死者與其他人聯名持有的保管箱，內裏的物品頗有可能未必屬於死

者。根據現行做法，死者與其他人聯名持有的保管箱不會列入死者的

遺產，除非內裏的物品顯示情況並非如此。就聯名保管箱而言，較適

當的做法並非在資產負債清單內提供一份詳盡清單，而是只有死者遺

產名下的資產，才需要在資產負債清單的適當項目下另行列出。  
 
第A11項  －  死者以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有人所持有的物業  
委員會並不同意此擬議項目，因為會誤導他人以為聯名物業屬死者遺

產的一部分。死者以分權共有人所持有的物業，不須另訂類別來指明；

這些物業可列於其他特定項目或 “其他資產 ”之下，只須清楚指明死者
的權益便可。  
 
誓章／非宗教式誓詞或修正遺產申報誓章／非宗教式誓詞  
 
警告條款  
視乎擅自處理遺產的條文的最後形式，委員會建議應在警告條款中提

述違規的罰款。  
 
釋義條款  
 
為維持表格的完整起見，委員會建議在表格末端加入一項標準的釋義

條款。



(文件 2) 
 

(撮譯本 ) 
 

司法機構的王秀慧女士於 2005年 7月 13日  
致朱穎雪女士的兩封電子郵件，夾附表格的最新版本  

 
 
第一封電子郵件  
 
遵照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的指示，謹此附上資產及負債的清單的修訂

表格。因應律師會的建議，第 11項 “死者以聯權共有人或分權共有人所
持有的物業 ”業已刪去。  
 
本郵件副本亦送交民政事務局，該局須把上述修訂表格送交法案委員

會。  
 
 
第二封電子郵件  
 
遵照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的指示，謹此夾附下列指明表格的草擬本，

草擬本亦已送交民政事務局，以便在明天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交。

司法機構依據對民政事務局最新建議的理解及參照律師會的意見，擬

備了表格的草擬本。  
 
請把表格的草擬本交予律師會遺產事務委員會。  
 
夾附的表格：  
 

A. 資產及負債的清單  
 
B. 資產及負債的附加清單  
 
C. 證明資產及負債的清單屬實的誓章  
 
D. 修正遺產申報誓章  

 
 
 
 

********  


